丰都县人民法院
民事判决书

(2018)渝0230民初4620号

原告:余小桃,女, 1969年12月13日出生, 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南西路四支路12号2单元401号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912130024。
原告:余红,女, 1966年9月12日出生, 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滨江西路63号3单元5-3号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609120026。
原告暨余红、余小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:余刚（相互系兄妹）,男, 1968年4月25日出生, 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32号4单元7-2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804250010。
被告:丰都县港曦医院,住所地丰都县三合镇滨江西路31号,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03317119xE。
法定代表人：游学明，院长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杨川，重庆创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，  原告余刚,余小桃,余红与被告丰都县港曦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18年8月17日立案后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暨余小桃、余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刚、原告余红、被告丰都县港曦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川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原告余刚、余小桃、余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判令被告支付赔偿金21000元及违约金5000元和利息，诉讼费由被告负担。事实与理由：余刚、余小桃、余红的母亲冯德琼于2018年6月9日上午10时48分许在丰都县港曦医院就诊，治疗过程中冯德琼发生生命危险，后送丰都县人民医院抢救，为此原被告双方发生纠纷，经调解原被告达成协议，被告赔偿冯德琼21000元，约定违约金5000元，现被告拒绝支付，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被告丰都县港曦医院辩称：因原告没有履行在美篇网站刊载声明，消除诽谤言论影响的义务，因此被告没有违约，不应当立即支付赔偿金，待原告刊载声明后原告才有义务支付补偿金，支付违约金及利息的理由不成立。
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：余刚、余小桃、余红的母亲冯德琼于2018年6月9日上午10时48分许在丰都县港曦医院就诊，诊断为颅内肿瘤，器质性继发癫痫等病症，后入院治疗，因冯德琼在昏迷中吞咽障碍食物误入气管导致生命危险，丰都县港曦医院立即进行抢救，后转入丰都县人民医院抢救脱险，为此余刚、余小桃、余红与丰都县港曦医院医务人员发生纠纷，余刚、余小桃、余红在美篇网站发了一些没有证据支持的，且对丰都县港曦医院具有负面影响的言论，纠纷发生后，丰都县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，调解达成的协议内容为：1.双方当事人放弃是否有过错的司法鉴定；2. 丰都县港曦医院在5日内赔偿冯德琼医疗费、护理费等共计21000元；3. 余刚、余小桃、余红5日内在美篇网站网页上澄清事实消除对丰都县港曦医院的负面影响。4.协议签订后，余刚、余小桃、余红不得再影响丰都县港曦医院医务人员工作与生活；4.如冯德琼有异议，后果由余刚、余小桃、余红承担；5.如一方违约负守约方违约金5000元，余刚、余小桃、余红在协议书上签字，丰都县港曦医院在协议书上盖章，丰都县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在协议中加盖印章。协议签订后，余刚、余小桃、余红于2018年7月30日在美篇网站网页上发了声明，内容为“丰都县港曦医院对冯德琼老人的治疗一事，由于医患双方沟通不到位，导致医患双方误会一场。特此声明。”。后丰都县港曦医院认为余刚、余小桃、余红没有真正履行协议内容，拒绝支付赔偿金。2018年8月13日冯德琼因病死亡，丈夫先于其死亡，法定继承人为余刚、余小桃、余红。
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、协议等证据，并经过庭审举证、质证、认证予以确认。
本院认为，冯德琼在丰都县港曦医院治疗过程中，发生医疗纠纷，并由丰都县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，达成调解协议，协议虽没有冯德琼的签字，但协议时冯德琼昏迷不醒，由其子女作为法定代理人签字同意，符合法律规定，且协议内容也不违背法律规定因此具有法律效力。由此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。冯德琼死亡后，其相关赔偿请求权应由其法定继承人行使，其法定继承人余刚、余小桃、余红为此具有本案的诉讼请求权。协议达成后，余刚、余小桃、余红在美篇网站网页上刊载的内容没有触及负面言论的实质问题，属违约行为，被告拒绝支付赔偿也属违约行为，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赔偿金的主张符合约定应予以支持，但请求支付违约金及利息的请求事项不符合约定，本院不予支持。被告请求原告继续在网站上刊载声明内容，属于本案的反诉请求，被告没有在本案中提出反诉，为此被告的主张本案不予支持，但可另案主张。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、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、第一百四十三条、第一百七十六条、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第四十八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一、被告丰都县港曦医院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5日内支付原告余刚、余小桃、余红赔偿金21000元；
二、驳回原告余刚、余小桃、余红的其余诉讼请求。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案件受理费450元，减半收取225元，由被告丰都县港曦医院负担180元，原告余刚、余小桃、余红负担45元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。


审  判  员  余孝安



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五日

书　记　员　陈姝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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